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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发展：2000—2020年：感恩20年相伴，助你梦想成真

理念：学员利益至上，一切为学员服务

成果：18个不同类型的品牌网站，涵盖13个行业

奋斗目标：构建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完全教育体系”

发展：正保远程教育旗下的第一品牌网站

理念：精耕细作，锲而不舍

成果：每年为我国财经领域培养数百万名专业人才

奋斗目标：成为所有会计人的“网上家园”

发展：正保远程教育主打的品牌系列辅导丛书

理念：你的梦想由我们来保驾护航

成果：图书品类涵盖会计职称、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经济

师、财税、实务等多个专业领域

奋斗目标：成为所有会计人实现梦想路上的启明灯

正保远程教育

中华会计网校

“梦想成真”书系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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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特色

本章属于全教材的开篇之章， 主要介绍了财务管理的基本原理和理论， 为以后章节的学习

奠定了基础， 也是后续知识体系的“纲”。 全章内容不多， 难度不大， 主要考点有企业的组织

形式、 利益冲突与协调、 财务管理体制、 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
从历年的考试情况来看， 本章均以客观题的形式考查。 预计 ２０２０ 年的分值为 ３～４ 分。

考点 主要考查题型 考频指数 考查角度

企业的组织形式 客观题 ★★
（１）公司制企业的特点； （２）公司制企业和合伙企业在

税负方面的区别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理论 客观题 ★★
（１）对四种财务管理目标的理解； （２）相关者利益最大

化的观点； （３）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

利益冲突与协调 客观题 ★★
（１）协调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冲突的方式； （２）所有者

伤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一般模式 客观题 ★ 集权型财务管理体制的缺点

经济环境 客观题 ★★ 减轻通货膨胀可以采取的措施

本章内容不涉及指标计算， 公式运用， 主要在于理论知识的介绍和基本原理的交代， 记忆

性的内容较多。 学习的时候， 需要梳理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进行归纳总结， 在理解的基础上

进行对比记忆， 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总体来说， 把握重点， 注意热点， 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是本章的主旋律。 以讲义为主， 辅

以适当的练习， 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７００

一、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

扫 我 解 疑 难

１． 货币时间价值的含义

理解货币时间价值需要把握如下两点：
（１）没有风险及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即货币时

间价值不包含前述两个因素）； （２）货币必须

经过“投资或再投资”， 否则不可能产生增值。
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下， 货币经历一段时间产

生的价值增加， 即为资金时间价值。
２． 现值与终值的概念

『思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１２０ 万元； 谁的价值

更高？

『结论』 无法直接作出判断， 因为时间点

不同， 不能直接作出比较。 如果需要对资金

进行价值比较， 需要折算为同一时点———这

就是终值和现值的换算， 把绝对金额不同的

资金换算为同一时点。
现值是指未来某一时点上的一定量资金

折算到现在 （零时点） 所对应的金额， 用 Ｐ
表示。

终值又称将来值， 是现在一定量的资金折

算到未来某一时点所对应的金额， 用 Ｆ 表示。
『提示』 在终值现值换算中， 会用到利率

（ｉ 表示）和期数（ｎ 表示）等参数， 除非特别指

明， 给出的利率均为年名义利率。
３． 利息计算的两种思路（见表 ２－１）

表 ２－１　 利息计算的两种思路

计息方式 计息基础 计算公式 当计息期超过一期

单利计息 本金 Ｉｔ ＝Ｐ×ｉ单 总体利息少

复利计息 上期末本利和 Ｉｔ ＝ Ｉ×Ｆｔ－１ 总体利息多

单利计息———利不生利； 复利计息———利生利、 利滚利。
『举例』 假如以单利方式借入 １０００ 元， 年利率 ８％， 第四年末偿还， 则各年利息和本利和，

见表 ２－２ 所示。

表 ２－２　 单利方式 单位： 元

使用期 年初款额 年末利息 年末本利和 年末偿还

１

２

３

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８０

１１６０

１２４０

１０００×８％ ＝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１０８０

１１６０

１２４０

１３２０

０

０

０

１３２０

『提示』 在以单利计息的情况下， 总利息

与本金， 利率以及计息周期数成正比关系。
【例题 １·单选题】 某公司以单利方式一

次性借入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 借款期限 ３ 年， 年

利率 ８％，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则第三年末应

当偿还的本利和为（　 ）万元。
Ａ． ２１６０ Ｂ． ２２４０
Ｃ． ２４８０ Ｄ． ２５１９
解析 ２０００×（１＋８％×３）＝ ２４８０（万元）

答案 Ｃ

７２０

固定价格的长期购货合同， 可以减少物价

上涨造成的损失， 所以选项 ＡＢＣ 均可以应

对通货膨胀； 签订固定价格的长期销货合

同， 会减少在通货膨胀时期的现金流入，
所以选项 Ｄ 无助于企业应对通货膨胀。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ＢＣＤ　 【解析】 在通货膨胀初期， 货币面

临着贬值的风险， 这时企业进行投资可以

避免风险， 实现资本保值； 与客户应签订

长期购货合同， 以减少物价上涨造成的损

失； 取得长期负债， 保持资本成本的稳

定。 在通货膨胀持续期， 企业可以采用比

较严格的信用条件， 减少企业债权； 调整

财务政策， 防止和减少企业资本流失等。
２． ＡＢＣ　 【解析】 资本市场主要特点包括融

资期限长、 融资目的是解决长期投资性资

本的需要、 资本借贷量大、 收益较高但风

险也较大。
三、 判断题

１． ×　 【解析】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强调股

东的首要地位， 并强调企业与股东之间的

协调关系， 可见最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应

是股东。
２． ×　 【解析】 通货膨胀会引起市场利率上

升， 加大企业筹资成本， 增加的企业的筹

资难度。
３． √　 【解析】 以期限为标准， 金融市场可

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其中资本市场

又称长期金融市场， 是指以期限在 １ 年以

上的金融工具为媒介， 进行长期资金交易

活动的市场， 包括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和

融资租赁市场等。
４． √
５． ×　 【解析】 公司将已筹集资金投资于高风

险项目， 会增大偿债风险， 债权人的负债

价值也必然会降低， 造成债权人风险与收

益的不对称。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代

表性理论的是（　 ）。
Ａ． 利润最大化

Ｂ． 企业价值最大化

Ｃ． 股东财富最大化

Ｄ． 净资产最大化

２． 下列各项中， 关于所有者与债权人之间矛

盾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是（　 ）。
Ａ． 发行新债是企业所有者损害债权人利

益的方式

Ｂ． 通过合同实施限制性借款是防止所有者

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方式之一

Ｃ． 将借款改变用途， 投资于比债权人预计

风险高的项目损害了债权人利益的方式

Ｄ． 市场对公司强行接收或吞并可以防止

所有者损害债权人利益

３． 下列各项中， 能够用于协调企业所有者与

企业债权人矛盾的方法是（　 ）。
Ａ． 解聘 Ｂ． 接收

Ｃ． 激励 Ｄ． 停止借款

４．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企业对员工的责任的

是（　 ）。
Ａ． 确保产品质量， 保障消费安全

Ｂ． 按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

Ｃ． 加强劳动保护

Ｄ． 完善工会制度

５． 企业在确定具体的财务管理体制时， 需要

关注的核心问题是（　 ）。
Ａ． 如何确定财务管理目标

Ｂ． 如何配置企业的资源

Ｃ． 如何确定财务管理体制的集权和分权

Ｄ． 如何配置财务管理权限

６． 以下关于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优缺点的说

０２０ ２０２０ 年考前预测试题

预测试题（一）

一、 单项选择题（本类题共 ２５ 小题， 每小题 １
分， 共 ２５ 分。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请

从每小题的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你认为最正

确的答案， 多选、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１． 下列各项中， 不能协调所有者与债权人之

间矛盾的方式是（　 ）。
Ａ． 市场对公司强行接收或吞并

Ｂ． 债权人通过合同实施限制性借款

Ｃ． 债权人停止借款

Ｄ． 债权人收回借款

２． 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实现长期资本融

通， 其主要特点不包括（　 ）。
Ａ． 融资期限长

Ｂ． 融资目的是解决长期投资性资本的需

要， 用于补充长期资本， 扩大生产能力

Ｃ． 资本借贷量大

Ｄ． 收益较高， 风险较低

３． 某人现在从银行取得借款 ２００００ 元， 贷款

利率为 ３％， 要想在 ５ 年内还清， 每年年

末应该等额归还 （　 ） 元。 已知： （ Ｐ ／ Ａ，
３％， ５ ） ＝ ４ ５７９７， （ Ｆ ／ Ａ， ３％， ５ ）
＝ ５ ３０９１。
Ａ． ４００３ １７ Ｂ． ４８０３ ８１

Ｃ． ４３６７ １０ Ｄ． ５２０４ １３
４． Ａ 公司业务人员的固定工资为 １５００ 元 ／ 月，

在此基础上， 业务人员还可以按业务收入

的 ３％提成， 则业务人员的工资属于（　 ）。
Ａ． 延期变动成本 Ｂ． 半变动成本

Ｃ． 曲线变动成本 Ｄ． 酌量性固定成本

５． 既可以作为全面预算的起点， 又可以作为

其他业务预算的编制基础的是（　 ）。
Ａ． 生产预算 Ｂ． 销售预算

Ｃ． 直接材料预算 Ｄ． 现金预算

６． 假设甲公司计划年度期初材料结存量为

７２０ 千克， 第一季度期末材料结存量为 ８２０
千克。 预计第一季度产品生产量为 ２２００
件， 材料定额单耗为 ５ 公斤， 材料计划单

价为 ２０ 元。 第二季度的材料采购金额为

１５００００ 元。 材料采购的货款在采购的当季

度支付 ４０％， 下季度支付 ５０％， 下下季度

支付 １０％。 则甲公司第二季度末的应付账

款为（　 ）元。
Ａ． ２２００００ Ｂ． １１２２００
Ｃ． １１２０００ Ｄ． ２５８２００

７． 相对于股权筹资而言， 下列关于债务筹资

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Ａ． 筹资速度较快

Ｂ． 资本成本负担较轻

Ｃ． 可以利用财务杠杆

Ｄ． 能形成企业稳定的资本基础

２５３

２０２０ 年易错易混知识点辨析

一、 如何确定递延期？
扫 我 解 疑 难

递延期（ｍ）的含义是， 把普通年金（第一次等

额收付发生在第 １ 期期末）递延 ｍ 期之后， 就

变成了递延年金（第一次等额收付发生在第 Ｗ
期期末， Ｗ＞１）。 因此， 可以按照下面的简便

方法确定递延期 ｍ 的数值：
（１）确定该递延年金的第一次收付发生在第几

期末（假设为第 Ｗ 期末， 此时应该注意“下一

期的期初相当于上一期的期末”）；
（２）根据（Ｗ－１）的数值确定递延期 ｍ 的数值。
下面举例说明：
（１）假如某递延年金从第 ４ 年开始， 每年年末

支付 Ａ 元， 则由于第一次收付发生在第 ４ 年

末， 即第四期末， 所以， 递延期间为： ４ － １
＝ ３；
（２）假如某递延年金从第 ４ 年开始， 每年初支

付 Ａ 元， 则由于第一次收付发生在第 ４ 年初，
即第三期末， 所以， 递延期间为： ３－１＝ ２。

【例题·单选题】 小王拟购置一处房产， 开发

商开出的付款条件是： ３ 年后每年年末支付

１５ 万元， 连续支付 １０ 次， 共 １５０ 万元， 假设

资本成本率为 １０％。 则下列计算其现值的表

达式正确的是（　 ）。
Ａ． １５×（Ｆ ／ Ａ， １０％， １０）×（Ｐ ／ Ｆ， １０％， １４）
Ｂ． １５×（Ｐ ／ Ａ， １０％， １０）×（Ｐ ／ Ｆ， １０％， ３）
Ｃ． １５×（Ｐ ／ Ａ， １０％， １０）×（Ｐ ／ Ａ， １０％， ３）
Ｄ． １５×（Ｐ ／ Ａ， １０％， １０）×（Ｐ ／ Ｆ， １０％， ４）
解析 “３ 年后每年年末支付 １５ 万元， 连续

支付 １０ 次”意味着从第 ４ 年开始每年年末支

付 １５ 万元， 连续支付 １０ 次。 因此， 递延期 ｍ

＝ ３， 年金个数 ｎ＝ １０， 因此选项 Ｂ 为本题答案。
答案 Ｂ

二、 如何区分半变动成本和延期变

动成本？
扫 我 解 疑 难

半变动成本是指在有一定初始量基础上， 随

着产量的变化而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 这些

成本的特点是： 它通常有一个初始的固定基

数， 在此基数内与业务量的变化无关， 这部

分成本类似于固定成本， 在此基数之上的其

余部分， 则随着业务量的增加成正比例增加。
可以用固定电话的座机费作为例子进行理解，
固定电话即使一个电话都不打， 也要每个月

交固定的月租费， 然后在固定的月租费基础

上随着拨打分钟数的变化而成正比例变动。
延期变动成本在一定的业务量范围内有一个

固定不变的基数， 当业务量增长超出了这个

范围， 它就与业务量的增长成正比例变动。
可以用有包月通话套餐的手机为例子进行理

解， 在套餐规定的分钟数内， 拨打电话的费

用是固定的， 都是套餐费， 但是超过了套餐

规定的分钟数， 此时费用随着拨打分钟数的

变化而成正比例变动。

【例题·单选题】 某企业实行一周 ５ 天工作

制， 正常工作时间每天 ８ 小时， 但是一生产

零件的车间经常会因为活多而加班加点， 工

人在正常工作时间的基本工资是每月 ３２００
元， 如果超过正常工作时间， 加班费按每小

时 ３５ 元 计 算。 那 么 此 车 间 的 人 工 成 本

是（　 ）。
Ａ． 延期变动成本

Ｂ． 半变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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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确定递延期？
扫 我 解 疑 难

递延期（ｍ）的含义是， 把普通年金（第一次等

额收付发生在第 １ 期期末）递延 ｍ 期之后， 就

变成了递延年金（第一次等额收付发生在第 Ｗ
期期末， Ｗ＞１）。 因此， 可以按照下面的简便

方法确定递延期 ｍ 的数值：
（１）确定该递延年金的第一次收付发生在第几

期末（假设为第 Ｗ 期末， 此时应该注意“下一

期的期初相当于上一期的期末”）；
（２）根据（Ｗ－１）的数值确定递延期 ｍ 的数值。
下面举例说明：
（１）假如某递延年金从第 ４ 年开始， 每年年末

支付 Ａ 元， 则由于第一次收付发生在第 ４ 年

末， 即第四期末， 所以， 递延期间为： ４ － １
＝ ３；
（２）假如某递延年金从第 ４ 年开始， 每年初支

付 Ａ 元， 则由于第一次收付发生在第 ４ 年初，
即第三期末， 所以， 递延期间为： ３－１＝ ２。

【例题·单选题】 小王拟购置一处房产， 开发

商开出的付款条件是： ３ 年后每年年末支付

１５ 万元， 连续支付 １０ 次， 共 １５０ 万元， 假设

资本成本率为 １０％。 则下列计算其现值的表

达式正确的是（　 ）。
Ａ． １５×（Ｆ ／ Ａ， １０％， １０）×（Ｐ ／ Ｆ， １０％， １４）
Ｂ． １５×（Ｐ ／ Ａ， １０％， １０）×（Ｐ ／ Ｆ， １０％， ３）
Ｃ． １５×（Ｐ ／ Ａ， １０％， １０）×（Ｐ ／ Ａ， １０％， ３）
Ｄ． １５×（Ｐ ／ Ａ， １０％， １０）×（Ｐ ／ Ｆ， １０％， ４）
解析 “３ 年后每年年末支付 １５ 万元， 连续

支付 １０ 次”意味着从第 ４ 年开始每年年末支

付 １５ 万元， 连续支付 １０ 次。 因此， 递延期 ｍ

＝ ３， 年金个数 ｎ＝ １０， 因此选项 Ｂ 为本题答案。
答案 Ｂ

二、 如何区分半变动成本和延期变

动成本？
扫 我 解 疑 难

半变动成本是指在有一定初始量基础上， 随

着产量的变化而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 这些

成本的特点是： 它通常有一个初始的固定基

数， 在此基数内与业务量的变化无关， 这部

分成本类似于固定成本， 在此基数之上的其

余部分， 则随着业务量的增加成正比例增加。
可以用固定电话的座机费作为例子进行理解，
固定电话即使一个电话都不打， 也要每个月

交固定的月租费， 然后在固定的月租费基础

上随着拨打分钟数的变化而成正比例变动。
延期变动成本在一定的业务量范围内有一个

固定不变的基数， 当业务量增长超出了这个

范围， 它就与业务量的增长成正比例变动。
可以用有包月通话套餐的手机为例子进行理

解， 在套餐规定的分钟数内， 拨打电话的费

用是固定的， 都是套餐费， 但是超过了套餐

规定的分钟数， 此时费用随着拨打分钟数的

变化而成正比例变动。

【例题·单选题】 某企业实行一周 ５ 天工作

制， 正常工作时间每天 ８ 小时， 但是一生产

零件的车间经常会因为活多而加班加点， 工

人在正常工作时间的基本工资是每月 ３２００
元， 如果超过正常工作时间， 加班费按每小

时 ３５ 元 计 算。 那 么 此 车 间 的 人 工 成 本

是（　 ）。
Ａ． 延期变动成本

Ｂ． 半变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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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试题（二）

一、 单项选择题（本类题共 ２５ 小题， 每小题 １
分， 共 ２５ 分。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请

从每小题的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你认为最正

确的答案， 多选、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１． 下列各项中， 会降低原债权人债权价值的

是（　 ）。
Ａ． 改善经营环境

Ｂ． 扩大赊销比重

Ｃ． 举借新债

Ｄ． 发行新股

２．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

活动影响的是（　 ）。
Ａ． 造成企业资金流失

Ｂ． 增加企业的筹资困难

Ｃ． 降低企业的权益资金成本

Ｄ． 增加企业的资金需求

３． 某企业有 Ａ、 Ｂ 两个投资项目。 项目 Ａ 的

期望投资收益率为 １０％， 标准差为 １２％；
项目 Ｂ 的期望投资收益率为 １５％， 标准差

为 ８％， 下列结论中正确的是（　 ）。
Ａ． Ａ 项目优于 Ｂ 项目

Ｂ． Ａ 项目的风险小于 Ｂ 项目

Ｃ． Ａ 项目的风险大于 Ｂ 项目

Ｄ． 无法评价 Ａ、 Ｂ 项目的风险大小

４． 下 列 各 项 中 属 于 接 受 风 险 的 措 施 的

是（　 ）。
Ａ． 业务外包

Ｂ． 放弃可能明显导致亏损的投资项目

Ｃ．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Ｄ． 租赁经营

５． 已知 （ Ｆ ／ Ａ， １０％， １０） ＝ １５ ９３７， （ Ｐ ／ Ａ，
１０％， １０） ＝ ６ １４４６， 则期限是 １０ 年、 利

率是 １０％的预付年金终值系数为（　 ）。
Ａ． １７ ５３１ Ｂ． １９ ５３１
Ｃ． １４ ５７９ Ｄ． １２ ５７９

６． 下列关于弹性预算法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

是（　 ）。
Ａ． 理论上， 弹性预算法适用于编制全面

预算中所有与业务量有关的预算

Ｂ． 弹性预算法考虑了预算期可能的不同业

务量水平

Ｃ． 弹性预算法分为公式法和列表法两种

方法

Ｄ． 以不变的会计期间作为预算期

７． Ｋ 企业是一家生产企业， 产品年初结存量

是 ５０ 万件， 其第一季度计划销售量达到

２００ 万件， 第二季度销售量为 １８０ 万件。
企业一般是按照下一季度销售量的 １５％来

安排本季度的期末结存量， 则该企业第一

季度的生产量需要达到（　 ）万件。
Ａ． １７５ Ｂ． １８０
Ｃ． １７７ Ｄ． １８５

８． 下列关于风险矩阵说法不正确的是（　 ）。
Ａ． 风险矩阵按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

险发生后果的严重程度， 将风险绘制在矩

阵图中

Ｂ． 风险矩阵横坐标是风险后果的严重程

度， 纵坐标是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Ｃ． 风险矩阵适用于表示企业各类风险重要

性等级， 也适用于各类风险的分析评价和

沟通报告

Ｄ． 风险矩阵为企业确定各项风险重要性

等级提供了可视化的工具

９． 对于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不包括（　 ）。
Ａ． 要与公司的经营业务联系紧密

Ｂ． 要能够提高公司资源整合能力

Ｃ． 要出于长期投资目的而较长时期地持有

股票

Ｄ． 要具有相当的资金实力， 且持股数量

较多

１０． 某公司上年度资金平均占用额为 ４０００ 万

元， 其中不合理的部分是 １００ 万元， 预计

本年度销售额增长率为－３％， 资金周转

速度提高 １％， 则预测年度资金需要量为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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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通关

考前预测试题

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１）支付存款

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２）兑付国债、 金融

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

息请求权； （３）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

出资请求权。 答案 ＡＢＣＤ
４．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单选题）在诉讼时效期

间的最后 ６ 个月内， 因一定事由的发生可

导致诉讼时效中止。 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

规定， 下列事由中， 能够导致诉讼时效中

止的是（　 ）。
Ａ． 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义务的要求

Ｂ． 发生不可抗力导致权利人无法行使请

求权

Ｃ． 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Ｄ． 权利人提起诉讼

解析 本题考核诉讼时效的中止。 导致诉

讼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和其

他障碍。 选项 ＡＣＤ 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

事由。 答案 Ｂ
５． （２０１４ 年单选题）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

定， 在一定期间内， 债权人因不可抗力不

能行使请求权的， 诉讼时效中止， 该期间

为（　 ）。
Ａ． 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６ 个月

Ｂ． 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９ 个月

Ｃ．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６ 个月

Ｄ．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９ 个月

解析 本题考核诉讼时效的中止。 在诉讼

时效进行期间的最后六个月， 因不可抗力

或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 诉讼时效

中止。 答案 Ａ
６． （２０１８ 年多选题）王某借给李某 ５ 万元。 约

定的还款期间届满后， 李某未还款。 在诉

讼时效期间届满前发生的下列事由中， 能

够导致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有（　 ）。
Ａ． 李某向王某请求延期还款

Ｂ． 王某要求李某还款

Ｃ． 王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还款

Ｄ． 李某向王某还款 １ 万元

解析 本题考核诉讼时效的中断。 选项

ＡＤ 属于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选项 Ｂ 属

于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请求履行义务的要

求； 选项 Ｃ 属于权利人提起诉讼。
答案 ＡＢＣＤ

１． （２０１３ 年简答题节选）Ａ 市甲公司向 Ｂ 市乙

公司购买 １０ 台专用设备， 双方于 ７ 月 １ 日

签订了买卖合同。 买卖合同约定： 专用设

备每台 １０ 万元， 总价 １００ 万元； 乙公司于

７ 月 ３１ 日交货， 甲公司在收货后 １０ 日内

付清款项； 甲公司在合同订立后 ５ 日内向

乙公司交付定金 ５ 万元； 双方因合同违约

而发生的纠纷， 提交 Ｃ 市仲裁委员会

仲裁。
７ 月 ３ 日， 甲公司向乙公司交付了 ５ 万元

定金。
７ 月 ２０ 日， 甲公司告知乙公司， 因向甲公

司订购该批专用设备的丙企业明确拒绝购

买该批货物， 甲公司一时找不到新的买

家， 将不能履行合同。

７ 月 ２２ 日， 乙公司通知甲公司解除合同，
定金不予返还， 并要求甲公司赔偿定金未

能弥补的损失。 甲公司不同意赔偿损失，
乙公司遂向 Ｃ 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对于乙公司的仲裁申请， 甲公司认为：
（１）只有当合同履行期满甲公司未履行合

同， 乙公司才可以解除合同， 所以， 乙公

司于 ７ 月 ２２ 日主张解除合同不合法， 应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２）即使合同可以解除，
那么合同被解除后， 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即

失去效力。 所以， 乙公司应向 Ａ 市法院提

起诉讼； （３）甲公司愿意承担定金责任，
但乙公司不能再要求甲公司赔偿损失。
据查， 甲公司不履行合同给乙公司造成约

１０ 万元损失。

８３０

考情分析及应试方法

在中级会计师考试科目中， 《财务管理》科目颇具特色， 在很多同学的印象中， 该科目原

理多， 公式多， 计算多， 学习起来千头万绪， 纷繁复杂， 难度颇大。 但每年中级会计师成绩公

布的那一刻， 《财务管理》科目的高分同学却层出不穷， 并且考满分的同学不在少数， 是因为

他们智力超群， 过目不忘？ 当然不是， 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 他们确实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 另一方面， 对于该科目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并且利用一些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 最

终达到非常理想的考试效果。
基于此， 在正式开始学习之前， 我们需要对该科目的学习进行一个大概的了解和初步的

认识。

一、考试特点及规律分析

１． 命题范围局限于考试大纲和指定教材， 基本上不存在超纲超教材的题目， 把握教材，
几乎就把握了整个考试；

２． 题量保持恒定， 计算量相对较大， 故考场上会出现“时间紧， 任务重”的情况， 没有在

规定时间完成所有题目， 是很多同学遇到的突出问题；
３． 重者恒重， 热点依旧。 教材中的重点内容， 如项目投资决策， 财务分析指标的计算等

内容， 几乎每年都在主观题中予以体现； 每年真题所涉及到的考点， 很多都和前几年考题考点

相重合。
４． 考察面较广， 全教材共十章， 每章均有考题， 除了第一章和第四章出主观题概率稍低

以外， 其他章节均可以主观题予以考查。

二、学习方法指引

（一）关于教材

教材是考试命题的根本， 是整个复习备考和教学工作的基础， 同学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教材中涉及到的例题， 是决策方法、 评价指标、 分析思路的具体化， 实战化， 每位同学都应该

熟练掌握， 最好能在听课学习之后， 亲力亲为地理思路， 做答案， 这对把握整个教材大有

裨益。
（二）关于公式

谈到《财务管理》， 公式一定绕不过去， 全教材的公式数以百计。 提及公式， 很多同学脑

海中就出现一个字“背”， 这种学习方法效果并不好， 如果“背”下来了， 但是不会在具体题目

中运用， 结果依然是“零”， 所以， 对于公式， 一定要“理解”， 理解的方式有很多， 听课， 做

题， 总结等， 都是可以达到掌握公式的目的。 如“本量利分析”中， 教材涉及到的公式大约有

二十多个， 但是如果同学们掌握了该部分的“核心公式”， 通过公式的左右推导， 很多由核心

３００会计人的网上家园　 www chinaacc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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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重合。
４． 考察面较广， 全教材共十章， 每章均有考题， 除了第一章和第四章出主观题概率稍低

以外， 其他章节均可以主观题予以考查。

二、学习方法指引

（一）关于教材

教材是考试命题的根本， 是整个复习备考和教学工作的基础， 同学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教材中涉及到的例题， 是决策方法、 评价指标、 分析思路的具体化， 实战化， 每位同学都应该

熟练掌握， 最好能在听课学习之后， 亲力亲为地理思路， 做答案， 这对把握整个教材大有

裨益。
（二）关于公式

谈到《财务管理》， 公式一定绕不过去， 全教材的公式数以百计。 提及公式， 很多同学脑

海中就出现一个字“背”， 这种学习方法效果并不好， 如果“背”下来了， 但是不会在具体题目

中运用， 结果依然是“零”， 所以， 对于公式， 一定要“理解”， 理解的方式有很多， 听课， 做

题， 总结等， 都是可以达到掌握公式的目的。 如“本量利分析”中， 教材涉及到的公式大约有

二十多个， 但是如果同学们掌握了该部分的“核心公式”， 通过公式的左右推导， 很多由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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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指导及同步训练2
深入解读本章考点及考试变

化内容

全方位透析考试，钻研考点

了解命题方向和易错点

夯实基础，快速掌握答题技巧

本章知识体系全呈现

考情分析及应试方法
解读考试整体情况，

了解大纲总体框架

1
公式衍生的公式也就迎刃而解。 所以公式并不是“背”， 而是在于“理解”。

（三）关于听课和做题的关系

很多同学喜欢听课，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听课上， 一遍又一遍， 诚然， 听课很重要， 可以

说是入门之路。 但， 做题同样也是必须的， 很多同学分数在 ５０～６０ 分， 总是差一点点通过考

试，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做题太少。 在备考历程中， 同学们至少应该做到， 教材例题要熟

练， 指南题目要会做。 刚开始做陌生的题目， 很多同学觉得“痛不欲生”———题目看不懂， 思

路理不清， 公式不会用，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 其实， 这种状态是每位同学都会经历的，
从听懂课， 到会做题， 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第一遍， 可以看着答案理解题目， 还不懂， 通过网

校答疑板予以解决， 这是一个痛苦的阶段， 同学们会“备受煎熬”， 但只要坚持， 成功的大门

就向你打开了一半。
（四）关于时间安排

每位同学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宝贵的， 也是有限的， 要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中， 再抽出时间

来进行学习，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 你的未来一定会比别人更美好。 想比别人

更优秀， 就需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把尽量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来。 在备考

过程中， 让每一分钟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目的明确， 方向清晰， 教材之外的内容不要纠缠，
思考问题一律以教材表述为依据， 因为批卷时一定认为教材的说法是正确的。。

（五）关于遗忘

很多同学在学习过程中， 都会出现如下状态： “备考前半程， 看看后面， 何时才能结束？”
“复习到后半程， 看看前面， 好像全部都忘光？”， 经常发出感叹———“时间都去哪里了”， 复习

效果———“都不知道是我在看书， 还是书在看我”， 总觉得遗忘太快， 效果不好。 其实， 几个

月的备考， 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和遗忘作斗争， 而斗争最好的方法就是反复， 所以

在复习备考中， 同学们应该牢记“温故而知新”， 及时复习， 及时巩固， 争取做到“小步快跑常

回头”。
（六）充分用好《应试指南》
该书和其他辅导书相比有如下特点：
１． 用大量的图表和简化概括的方式讲解各章的考点。 用图表的形式， 使考点的内容变得

简明清晰； 用简化概括的形式， 使考点记忆变得容易。
２． 讲解考点联系和速记方法。 把握考点之间的联系， 可以更好地理解各考点以及它们之

间的联系和区别， 为做计算分析题和综合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３． 用图形反映各章内容框架。 用图形概括各章主要内容， 可以使考点系统化， 使考生对

各章的考点有整体把握， 而且能为复习提供线索。 考生复习时可参照框架图， 回忆各考点的主

要内容。
４． 配备了大量高质量的同步练习题、 跨章节综合题以及模拟题。 书中的习题紧扣大纲，

题型符合最新的考试命题要求， 每道题都有明确的答案， 并尽可能注明详细的解题思路。
５． 错误率低。 错误不仅会浪费考生的时间， 还会误导考生。 该书经过反复校对， 把错误

率降到最低。 考生在熟读教材和大纲的基础上， 应充分利用这本辅导资料， 提高学习和复习的

效率。
６． 本书的习题与考题非常接近。 如果把本书的题目都掌握了， 考试成绩应该在 ８０ 分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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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析及应试方法

在中级会计师考试科目中， 《财务管理》科目颇具特色， 在很多同学的印象中， 该科目原

理多， 公式多， 计算多， 学习起来千头万绪， 纷繁复杂， 难度颇大。 但每年中级会计师成绩公

布的那一刻， 《财务管理》科目的高分同学却层出不穷， 并且考满分的同学不在少数， 是因为

他们智力超群， 过目不忘？ 当然不是， 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 他们确实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 另一方面， 对于该科目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并且利用一些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 最

终达到非常理想的考试效果。
基于此， 在正式开始学习之前， 我们需要对该科目的学习进行一个大概的了解和初步的

认识。

一、考试特点及规律分析

１． 命题范围局限于考试大纲和指定教材， 基本上不存在超纲超教材的题目， 把握教材，
几乎就把握了整个考试；

２． 题量保持恒定， 计算量相对较大， 故考场上会出现“时间紧， 任务重”的情况， 没有在

规定时间完成所有题目， 是很多同学遇到的突出问题；
３． 重者恒重， 热点依旧。 教材中的重点内容， 如项目投资决策， 财务分析指标的计算等

内容， 几乎每年都在主观题中予以体现； 每年真题所涉及到的考点， 很多都和前几年考题考点

相重合。
４． 考察面较广， 全教材共十章， 每章均有考题， 除了第一章和第四章出主观题概率稍低

以外， 其他章节均可以主观题予以考查。

二、学习方法指引

（一）关于教材

教材是考试命题的根本， 是整个复习备考和教学工作的基础， 同学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教材中涉及到的例题， 是决策方法、 评价指标、 分析思路的具体化， 实战化， 每位同学都应该

熟练掌握， 最好能在听课学习之后， 亲力亲为地理思路， 做答案， 这对把握整个教材大有

裨益。
（二）关于公式

谈到《财务管理》， 公式一定绕不过去， 全教材的公式数以百计。 提及公式， 很多同学脑

海中就出现一个字“背”， 这种学习方法效果并不好， 如果“背”下来了， 但是不会在具体题目

中运用， 结果依然是“零”， 所以， 对于公式， 一定要“理解”， 理解的方式有很多， 听课， 做

题， 总结等， 都是可以达到掌握公式的目的。 如“本量利分析”中， 教材涉及到的公式大约有

二十多个， 但是如果同学们掌握了该部分的“核心公式”， 通过公式的左右推导， 很多由核心

３００会计人的网上家园　 www chinaacc com



上　　册

第1 部分　考情分析及应试方法

2020 年考情分析及应试方法 003

一、 总体情况　 ／ ／ ００３

二、 内容体系　 ／ ／ ００３

三、 考试题型及分析　 ／ ／ ００５

四、 解题技巧与学习方法　 ／ ／ ００６

第2 部分　应试指导及同步训练

第1 章　总论 013

考情解密　 ／ ／ ０１３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０１４

主观题真题精练　 ／ ／ ０３９

主观题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０４０

同步训练　 ／ ／ ０４０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０４５

本章知识串联　 ／ ／ ０４９

第2 章　公司法律制度 050

考情解密　 ／ ／ ０５０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０５１

主观题真题精练　 ／ ／ ０９６

主观题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０９９

Ⅰ



同步训练　 ／ ／ １０２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０９

本章知识串联　 ／ ／ １１５

第3 章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116

考情解密　 ／ ／ １１６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１１７

主观题真题精练　 ／ ／ １３８

主观题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３９

同步训练　 ／ ／ １４０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４７

本章知识串联　 ／ ／ １５２

第4 章　金融法律制度 153

考情解密　 ／ ／ １５３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１５４

证券法律制度主观题真题精练　 ／ ／ １８０

证券法律制度主观题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１８２

票据法律制度主观题真题精练　 ／ ／ ２１８

票据法律制度主观题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２０

同步训练　 ／ ／ ２２２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２３５

本章知识串联　 ／ ／ ２４８

下　　册　 　 　 　

第5 章　合同法律制度 249

考情解密　 ／ ／ ２４９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２５０

主观题真题精练　 ／ ／ ２９９

主观题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０５

同步训练　 ／ ／ ３１０

Ⅱ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２２

本章知识串联　 ／ ／ ３３１

第6 章　增值税法律制度 332

考情解密　 ／ ／ ３３２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３３３

主观题真题精练　 ／ ／ ３６３

主观题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６６

同步训练　 ／ ／ ３６８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３７４

本章知识串联　 ／ ／ ３８０

第7 章　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381

考情解密　 ／ ／ ３８１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３８２

主观题真题精练　 ／ ／ ４１９

主观题真题精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２２

同步训练　 ／ ／ ４２６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３３

本章知识串联　 ／ ／ ４３９

第8 章　相关法律制度 440

考情解密　 ／ ／ ４４０

考点详解及精选例题　 ／ ／ ４４１

同步训练　 ／ ／ ４７２

同步训练答案及解析　 ／ ／ ４７７

本章知识串联　 ／ ／ ４８２

第3 部分　易错易混知识点辨析

2020 年易错易混知识点辨析 485

Ⅲ



第4 部分　考前预测试题

2020 年考前预测试题 511

预测试题（一）　 ／ ／ ５１１

预测试题（一）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５１９

预测试题（二）　 ／ ／ ５２６

预测试题（二）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 ／ ５３４

Ⅳ







２０２０ 年考情分析及应试方法

一、总体情况

“中级经济法”是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一门应用性较强的科目， 本科目在考查内

容上与实际工作联系较为紧密， 不仅包括公司法、 合同法， 还包括财务工作者经常接触的增值

税和企业所得税， 可以说对日常财务工作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那么如何通过中级经济法考试，
便成为广大考生尤为关注的问题。 首先， 应按考试大纲规定的范围和指定的辅导教材进行全

面、 系统的学习， 做到知识融会贯通； 其次， 抓住重点内容强化复习， 熟悉命题规律； 最后，
有针对性的做一些练习， 掌握做题方法、 答题思路， 灵活运用即可。

二、内容体系

（一）大纲体系及最新变动

１ 大纲体系

２０２０ 年中级经济法考试大纲共 ８ 章。 主要包括法律基础知识（第一章）、 民商法（第二至五

章）、 经济活动法（第六至八章）三大部分。 总括如下：

基本结构

法律基础知识　 第一章　 总论

民商法

第二章　 公司法律制度

第三章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第四章　 金融法律制度

第五章　 合同法律制度

ì

î

í

ïï

ïï

经济活动法

第六章　 增值税法律制度

第七章　 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第八章　 相关法律制度

{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２ 最新变动

章名 变化 变化内容

第一章 总论 新增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

第二章 公司法律制度 新增 新增《公司法司法解释（五）》

第三章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删除 删除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的相关内容

第四章 金融法律制度

调整 按照《证券法》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修订内容进行调整

新增
１ 科创板相关规定；

２ 财产保险合同中的“重复保险分摊制度”“物上代位制度”

３００



续表　

章名 变化 变化内容

第五章 合同法律制度
新增

１ 定金的分类；

２ 约定抵销

调整 民事效力待定合同、 代位权、 撤销权、 抵押权效力的部分内容

第六章 增值税法律制度

新增

１ 新增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进项税额抵扣政策；

２ 新增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加计抵扣进项税额政策；

３ 新增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政策；

４ 新增和变动部分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

５ 新增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 １０ 万元以下免税的政策；

６ 新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赞助的税收优惠政策

调整

１ 增值税税率由 １６％改为 １３％、 １０％改为 ９％；

２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扣除率由 １０％改为 ９％；

３ 小规模纳税人自愿开具发票的范围扩大至所有行业

第七章 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新增

１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规定；

２ 新增金融企业发生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的损失税前扣除的规定；

３ 新增创业投资企业抵免应纳税所得额的规定；

４ 新增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的税收优惠；

５ 新增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的税收优惠

第八章 相关法律制度
删除

１ 删除预算法的基本原则、 预算收入、 预算审查和批准、 预算调整、 决

算、 预算体系、 预算管理职权、 预算编制的具体要求、 预算法律责任相

关表述；

２ 删除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相关表述

调整 调整政府采购原则、 政府采购当事人、 政府采购方式相关表述

（二）各章考核分值比重及难易度

章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卷Ⅰ 卷Ⅱ 卷Ⅰ 卷Ⅱ 卷Ⅰ 卷Ⅱ
难度系数

第一章　 总论 ９％ １０％ ９％ ８％ ４％ ６％ ★★

第二章　 公司法律制度 １７％ １８％ １８％ １５％ １８％ １６％ ★★★

第三章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９％ ７％ ７％ ９％ ８％ １１％ ★

第四章　 金融法律制度 １２％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５％ １２％ ★★★

第五章　 合同法律制度 １７％ １５％ １６％ １９％ １８％ １８％ ★★

第六章　 增值税法律制度 １７％ １８％ １４％ １６％ １４％ ２０％ ★★

第七章　 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１４％ １３％ １６％ １４％ １４％ １１％ ★★

第八章　 相关法律制度 ５％ ８％ ８％ ７％ ９％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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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题型及分析

（一）考试题型

从历年考试的情况看， 中级会计资格“经济法”科目的考试题型分为客观性试题和主观性

试题两类。 考试题型、 题量、 分值、 答题要求如下表所示。

题型 题量 分值 答题要求

客观题

（７０％）

单项选择题 ３０ １ 分 ／ 题 共 ３０ 分
每小题备选答案中， 只有一个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

多选、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多项选择题 １５ ２ 分 ／ 题 共 ３０ 分
每小题备选答案中，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

确答案。 多选、 少选、 错选、 不选均不得分

判断题 １０ １ 分 ／ 题 共 １０ 分

判断每小题的表述是否正确。 每小题答题正确的得 １

分， 答题错误的扣 ０ ５ 分， 不答题的不得分也不扣分。

本类题最低得分为零分

主观题

（３０％）

简答题 ３ ６ 分 ／ 题 共 １８ 分

凡要求计算的， 必须列出计算过程； 计算结果出现两

位以上小数的， 均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

凡要求说明理由的， 必须有相应的文字阐述

综合题 １ １２ 分 ／ 题 共 １２ 分

凡要求计算的， 必须列出计算过程； 计算结果出现两

位以上小数的， 均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

凡要求说明理由的， 必须有相应的文字阐述

合计 ５９ １００

『说明』 考生需留意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 ２０２０ 年本年度考试

试题 题 型 和 题 量 的 通 知， 同 时 我 们 也 将 在 会 计 人 的 网 上 家 园———中 华 会 计 网 校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ｃｃ ｃｏｍ）上第一时间发布， 敬请广大考生随时关注。
（二）本科目特点分析

１ “各章节全面开花”
自从 ２０１７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全部采用无纸化， 考题分布更是各章节均

有涉及， 可所谓“各章节全面开花”。 近三年各章节的分值分布凸显出新的局面， 一方面， 老

牌势力“公司法和票据法”仍占据各个题型， 尤其简答题中更是连年设题，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

能够“认识”敌人， 更要将其拿下。 另一方面， “金融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章节， 更是

“联合部队”对我方发动猛烈攻击。 “金融法律制度”以“证券法律制度”为基础， 整合 “保险法”
及其司法解释、 “票据法”， 形成了联合作战体系。 另外， 相关法律制度一章， 虽然处于“边缘

地带”， 但仍不可小觑， 该章包括了“预算法”“国有资产管理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

办法”“专利法”“商标法”“政府采购法”， 在学习中需要有的放矢， 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 做

到主要矛盾重点突破， 次要矛盾顺带解决。 而另外一个势力“税法部分”， 近年来随着税收相

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税法部分在近三年考试中也强势夺取了大片疆土， 达到了 ３０ 分， 每

年至少会在主观题中出现一道题。
２ “秒杀突击队员”
中级经济法是否可以在考前 １ ～ ２ 个星期靠突击通过？ 惨烈的伤亡可以告诉你基本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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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 １０ 个零基础考生中会有 ９ 个败下阵来， 另外一个也是运气占了上风， 这是因为近

几年来， 试卷中简单记忆类的题目有日益减少的趋势， 而理解类的题目日益增多。 “经济法”科目

的性质不同于“中级会计实务”和“财务管理”， 其要求考生对更多的考试内容加以必要的记忆， 但

单纯的记忆并不是本课程的考核目的， “经济法”科目的考核重点应当是考生建立在记忆性知识基

础上的判断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 单纯的突击仅仅解决了“记忆”的问题， 而对全

书整体的把握和法律规定的理解靠的是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 近几年“经济法”科目的试题， 不仅

考核考生掌握经济法的基本理论、 制度和相应的法条规定， 还着重考核考生运用相关经济法知识

以解决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实际问题， 这就需要考生具备较强的综合分析、 判断、 归纳能力。 虽说

有“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的谚语， 但面对上面所说的几个一年比一年强大的“集团军”， 奉劝考生

平时还是要加强对基础知识的学习， “打好基础、 不搞突击”， 因为近些年中级职称考试对“经济

法”科目越来越重视， 其考试地位与另外两科同等重要， 因此仅靠考前突击不但会事与愿违， 甚

至可能将自己的中级会计资格考试拖入“持久战”的泥沼。

四、解题技巧与学习方法

（一）解题技巧

不同的题型应有不同的答题对策和技巧， 我们这里可以结合古代《三十六计》兵法中的几

计来阐述相关题型的答题思路， 希望对考生有所裨益。
１ 单项选择题———“浑水摸鱼”
在浑浊的水中鱼会晕头转向， 这时捉鱼是最好的时机， 做此题型时也是一样， 单项选择题

是各类题型中难度最小的一种题型。 由于此类题型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答案是符合题意的正

确答案， 考生在考试时可以广泛应用“排除法”解题， 命题者在出题时为了凑足四个备选答案，
有些备选答案往往就显得荒谬和拙劣（水比较浑）， 将那些荒谬的、 显然是不正确的备选答案

予以剔除， 剩余的就是正确答案了（趁机摸鱼）。 如按照上述方法将不正确的备选答案剔除一

项或两项后实在无法再加以剔除时， 则可考虑采用“猜测法”， 即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选择一

个你认为最正确的答案， 而此时排除的备选答案越多， 猜测正确答案的成功率也就越高。 哪怕

确实无法猜测时， 也绝对不要轻易放弃。 因为放弃不答永远都不会得分的， 而即使答错了， 也

不会倒扣分的。 另外， 由于此类题型相对较为容易， 考生应当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解答， 尽可

能多得分， 并注意合理分配时间（一个单项选择题往往在数十秒钟内就应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此题型中过多占用时间， 即使答对了也仅得 １ 分， 是得不偿失的。

２ 多项选择题———“反客为主”
根据考试要求， 多项选择题的备选答案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答案符合题意， 考生多选、

少选、 错选、 不选都不得分。 相对单项选择题而言， 其考试的难度较大， 得分不易， 因为此类

题型至少有两个备选答案是正确的， 所以也可以采用“排除法”， 即将不正确的备选答案排除

后， 剩余可选择的备选答案就少了， 正确率也就相对提高了， 但需要注意， 这并非是化解此题

的“良药”， 多项选择题是考试通过的关键所在， 其分值占到了总分数的 ３０％， 因此考生必须

在平时复习时多注意积累和巩固， 注重将法律规定准确理解， 要努力做到化被动为主动， 只有

这样才能做到“反客为主”， 积极的占有得分主动权。
３ 判断题———“走为上”
走为上， 指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形势下， 采取有计划的主动撤退， 避开强敌， 寻找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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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考试要求， 判断题每小题判断结果正确的得 １ 分， 判断结果错误的扣 ０ ５ 分， 不判断的不

得分也不扣分。 因此， 考生在做此类题型时， 应慎重作答， 对有把握的题目应毫不犹豫地回

答， 而对似是而非自己又没有十分把握的题目宁可放弃， 也不要凭想象或感觉猜测， 以免失

分， 真正做到该计策中“以退为进”的思想。 另外， 由于法律规定中有一些除外规定， 如“除法

律有特别规定外”“法律另有规定者外”， 或者有“一般” “原则上”等词语， 故试题命题中如有

“无论”“全部”“一定”“在任何情况下”等绝对性词语时， 通常可以认为这一命题是不正确的。
相反如在试题命题中含有“一般”“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等非绝对性词语时， 考生应格外注意，
仔细判断。 同时， 还应注意判断题应就整个完整的命题加以判断， 只要完整的命题中有一处有

误， 整个命题就应该判断为错误。
４ 简答题———“趁火打劫”
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经济法”的简答题命题往往是设计一个较为简单的模拟情景，

要求考生据此运用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简要回答有关问题， 虽然这是主观题， 需要考生自己动

手写出相应的解答， 但其属于非常简单的案例应用分析， 这类简答题与综合题相似， 但比综合

题的答题要求相对简单些， 基本上是问什么就答什么， 不需要过多的展开和详细分析， 因此，
考生应利用该题型较为容易分析的特点“趁火打劫”， 果断地抓住本科目几大势力在此留下的

“软肋”， 尽快夺取这里的分数， 扩大自己的优势。
５ 综合题———“擒贼擒王”
综合题的答题要求较高， 其目的是考核考生运用法律规定分析判断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和

实务操作能力， 由于涉及的概念和法律规定较多， 且将不同章节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考核， 是

本科目考试难度最大的一种题型。 在考试命题时， 综合题的叙述文字较多， 涉及的法律关系又

较为复杂， 有些考生乍一看题目， 就会感觉头脑发昏， 理不出头绪， 越看越乱， 无从落笔， 既

影响情绪， 又浪费时间， 而“擒贼擒王”计策认为攻打敌军主力应直接捉住敌人首领， 这样就

能瓦解敌人的整体力量。 因此在综合题答题时， 建议考生先看综合题的答题要求， 因综合题往

往会问几个问题， 每个问题又问得很明确。 看了答题要求后， 就会知道本题的考核要求和重

点， 然后带着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去审题， 迅速找到题目中的“贼首”， 抓住相关要点， 并在

一些重要的关键点和词语上作上相应的记号引起警示， 这样既能抓住解题的要点， 又能节约时

间。 另外， 考生在分析时， 应紧扣案情， 根据题目给定事实运用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分析， 千万

不能虚构案情内容， 任意给题目假设条件。 综合题的答题技巧是很重要的， 既不能过于简单，
也不能思路混乱。 一般而言， 对综合题中所提的问题， 为了快速的得分， 可以采用“两步走”
的方式来解答。 即： 第一步， 得出正确的判断结论（回答某行为合法或不合法）； 第二步， 引

述具体的法律规定（不必指出具体的法律规范名称， 只需写明“根据法律规定”或“根据规定”即
可， 并讲明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 考试时考生只要能写出这两步即可， 判断正确且法律规定

引述正确即可得分， 要做到以“闪击战”的方式“一语中的”， 而不是洋洋洒洒的写论文发表“高
论”。 另外， 在答题时应注意语言表述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并善于运用法律术语和规范语言

答题。
６ 计算分析类题目———“釜底抽薪”
生活中要使锅中的水沸腾， 在锅底生火并加柴草即可。 若不想让水沸腾， 可以抽掉锅底的

柴草， 即釜底抽薪， 从根本上消除了水沸的基础或依靠物。
计算分析类题目主要体现考生对税法全面、 透彻的理解和灵活、 综合的运用， 考生平时训

练仅仅从计算形式、 所谓的公式上进行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就像往沸水中添加凉水， 水一时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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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很快又会再沸， 没有从根本上止沸， 只能起到“扬汤止沸”的作用， 因此考生除了需要掌

握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各个计算思路和公式的运用、 计税依据的选择、 税率的运用、 优惠政策

的规定之外， 还要有跨章节思考的意识， 要清楚这几个税种虽然由章节分割开来， 但他们之间

是有自然的关联的， 一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会涉及增值税等流转税的缴纳， 同时， 在月末或

年底时这些缴纳流转税的收入项目又成为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 此前缴纳过的税费可能成为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中的扣除项目， 另外在具体做计算分析类题目时， 要学会理清思

路， 综合分析， 把握案例的来龙去脉， 尤其是要抓住文字、 数字、 时间这三个主要信息， 要弄

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并进而思考哪些事情与纳税有关， 哪些事情是迷惑性的， 与纳税无

关， 把握这些主要信息的一个技巧就是寻找关键性词语。 在答题时， 可在试卷上对发现的关键

词边看边圈。 例如， 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 为货物发出的

当天， 但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 １２ 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 船舶、 飞机等货物， 为收到预收款

或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因此在审题时对“预收货款方式”“货物发出” “超过 １２ 个

月”“收到预收款或书面合同”等关键词要第一时间迅速抓住， 然后才是与之有关的金额方面的

信息。 将这些内容全部灵活运用是“抽薪”的关键。
总之， 掌握答题技巧与考生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学习态度与应试方法

１ 关于学习目的———顺利通过考试

从考生报名参加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那一刻起， 首先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

么， 即： 一名参加中级经济法考试、 准备通过 ２０２０ 年考试获得中级会计资格的考生， 而不是

要成为法律研究者。 为什么一上来就要说这点呢？ 因为历年来很多考生在一步步深入学习的过

程中很容易迷失学习方向， 踏上一条“研究”而非“学习”的道路， 没有按照考试需要掌握的程

度来复习而耗费精力和时间， 法律明确规定的内容没有掌握好却要去研究法律没有规定的内

容， 这样考试复习是不可能顺利的， 也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 因此提醒大家一定要在有限的

学习时间里面记忆尽可能多的内容， 而绝对不能天天“钻牛角尖”， 天天“搞研究”。 切记， 中

级经济法的学习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 并最终取得中级会计技术资格证书！ 因此学习中一定要

认真考虑自己的投入与产出比。 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是以考试大纲范围为依据来设置题

目， 历年考试中都是如此， 因此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将教材复习透彻并达到一定的记忆量，
谁最终就能通过考试。 第一次参加考试的考生也可能会说， 我是为了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考

试不是目的， 这个没错， 但是解决实际问题必然是基础性理论与实践结合才能达到的层次， 说

到底， 只有在规定的年限里面取得了三科的合格才能获得更高一级的技术资格， 您才有可能在

今后的工作中去参与更深一步的实践活动从而掌握更深的实践和理论知识， 考试通过获得的机

遇是因， 而最终有资格参与更高一个层次的经济活动提升自己这才是果， 面对考试复习万不可

本末倒置。 中级会计技术资格的三门课是一盘棋， 因此希望考生做好全盘考虑， 明确目标、 稳

扎稳打、 步步为营， 通过考试， 提早获得精彩人生。
２ 关于学习态度———“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经济法”涉及大量的法律、 法规、 规章， 又涉及大量需要理解的法理性内容， 还有很多

数字、 比例、 时间等纯记忆内容， 因此考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 切不可一遇到

困难就灰心， 怀疑自己， 认为自己能力不行。 考生要清楚， 考核内容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

的， 每个人的记忆能力和理解能力不同， 遇到困难比你多的人肯定还有很多， 因此遇到困难时

一定要努力克服， 能够通过考试的人无一不是一路披荆斩棘走过的， 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痛苦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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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后破茧而出的过程， 在此送大家一句励志名言：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３ 关于学习中的遗忘———艾宾浩斯遗忘定律

任何的学习都是一个循序渐进， 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都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后才能达到质

变， 人类的记忆遗忘规律非常有特点， 根据权威研究结果， 记忆遗忘规律呈现“先快后慢”的
趋势， 因为人的大脑有短时记忆和长期记忆两种功能， 刚开始学习知识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靠短

时记忆记住的， 因此遗忘比较快， 而随着反复复习， 反复强化， 短时记忆最终会转化为长期记

忆， 尤其是对于经济法这样记忆性内容比较多的科目， 考生刚开始学了后面的内容却忘记前面

的知识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可以说是一种正常人的“大脑生理”现象， 因此一定不要着急， 也

不要埋怨自己记忆力为什么这么差， 这里归纳起来就两个字“反复”， 不要小看这两个字， 这

可以说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 地球经过不断的反复演化带走了混乱与黑暗， 迎来了壮丽与震

撼、 人类经过不断的反复发展带走了饥饿与荒蛮， 迎来了科技与文明。 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

过程， 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学习也是一样， 因此建议大家一定要不断的反复学习， 这样才能从

量变到质变， 实现考场上的成功。
４ 关于辅导教材———“一块大蛋糕”
相信大家在独自品尝美味的大蛋糕时， 都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刚开始吃比较甜美顺口， 但

越吃感觉越腻， 其实辅导教材就像是这块大蛋糕， 虽然会腻， 但必须要吃完， 因为辅导教材是

考试出题最直接的依据， 也是一切辅导的基础。 对辅导教材可分三步阅读： 第一步通读， 即从

头至尾认真阅读， 对内容的体系、 具体范围能大致了解； 第二步细读， 即对具体的重要法律规

定一定要细看、 弄懂； 第三步精读， 即对重点章节的内容要花工夫重点研读。
５ 关于练习———“蛋糕上的樱桃”
如果经济法辅导教材是一块大蛋糕的话， 那么经济法练习就像是蛋糕上的一颗樱桃， 认真

做练习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但大家万不可放弃蛋糕而单纯的去追求樱桃， 这样是得不偿

失的。 这里必要的习题演练是增强记忆、 形成能力和检验学习成果的有效手段。 我们不能以完

成任务的心态去做习题， 不要每做一道题就马上去查看答案， 这样做习题的效果将会大打折

扣。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先将某一章的内容弄通看懂， 再将该章“同步系统训练”中的某一类题

型全部做完后， 与题后所附的参考答案进行比较。 特别注意要弄懂自己的答案与参考答案不一

致的地方， 要真正搞清楚自己错在哪里？ 为什么会错？ 正确的表述应当是什么？ 这样才能找到

自己在学习中的薄弱环节， 然后再有针对地加以补习。 只有运用正确的习题演练方法， 才能真

正掌握涉及的相关知识点。 满足于一知半解， 只求自己完成的习题答案与《应试指南》所附参

考答案的机械一致， 做题的效果将受到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考点是有限的， 而考试的题型却

是千变万化的， 命题角度也是多种多样的， 只有通过同步系统训练， 在理解的基础上举一反

三， 才能更好地应对考试中的各种变化。 考前两周左右应当选择做几套模拟试题， 全面检验自

己的学习成果， 以适应考试的题型和题量， 巩固所学的知识， 并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 努力攻

克学习中的盲点。
另外， 考生在进行习题训练尤其是税法的计算分析类题目中切不可有一蹴而就的想法， 金

庸笔下《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当年在海边独自练习木剑时， 以木剑发出的劲风与巨浪对抗， 开

始练时木剑不响， 最后练到了剑上发出潮涌之声， 再由响到静、 由静到响反复七次， 终于练出

了欲静则静、 欲响则响的木剑境界。 考试做题训练也是如此， 刚开始看到习题时可能会不知所

措， 没有任何的想法和思路， 再到后来可能会碰巧做出一两道计算题， 但不会 １００％做对， 再

经过大量的训练实践后就可以以正确的思考角度、 解题思路和方法做出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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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关于历年考题———“注意保质期”
考生仍然可以将最近 ３ 年的试题和答案作为参考， 认真阅读研究历年试题及答案。 一方

面， 历年试题及答案能够反映近年考试的出题思路， 规范我们的答题思路和方法； 另一方面，
历年试题及答案能够帮助我们熟悉、 研究考试的题型， 掌握出题规律和把握试题的总体难度。
但要注意， 过早的考题（公司法、 证券法）所涉及的法律规定也有过时的情况， 这些已经“过
期”的食品请不要再吃， 以免中毒， 《应试指南》各章中的“真题精炼”栏目严格按照 ２０２０ 年政

策内容进行筛选、 改编， 考生可以此栏目的题目为准进行学习。
７ 关于考试

“中级经济法”的考试考点分布广、 题量大， 但其考试命题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考试

大纲的重点内容必定会在试卷中得以充分的体现， 分值也会较高， 掌握了这些重点内容， 对通

过本年度的“经济法”科目考试有着重要意义。
考场好比战场， 考试就如作战， 而作战的胜负常取决于场内、 场外各项有利条件的创造和

利用。 我们相信， 各位考生能以充足的学习时间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以正确的学习方法来完成

高明的战略部署， 以正常的临场发挥来掌控战场的主动性， 如此一来， 获取考试的成功， 就应

该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轻而易举。 笔者预祝各位考生， 顺利通过考试， 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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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是学习经济法的基础， 以《民法总则》和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为主， 主要讲解了经济法

的渊源、 经济法主体、 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 经济仲裁与诉讼等基础理论知识。 考点较多， 大

部分需要考生理解记忆。 近三年考试以客观题形式进行考查， 但不排除与后面的合同法等结合

出现在简答题或综合题中， 总体难度不大， 得分较易。 近三年考试中， 本章题型、 题量、 分值

分布如下表所示。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卷Ⅰ 卷Ⅱ 卷Ⅰ 卷Ⅱ 卷Ⅰ 卷Ⅱ

单选题 ４ 题 ４ 分 ４ 题 ４ 分 ３ 题 ３ 分 ３ 题 ３ 分 １ 题 １ 分 ３ 题 ３ 分

多选题 ２ 题 ４ 分 ２ 题 ４ 分 ２ 题 ４ 分 ２ 题 ４ 分 １ 题 ２ 分 １ 题 ２ 分

判断题 １ 题 １ 分 ２ 题 ２ 分 ２ 题 ２ 分 １ 题 １ 分 １ 题 １ 分 １ 题 １ 分

合计 ７ 题 ９ 分 ８ 题 １０ 分 ７ 题 ９ 分 ６ 题 ８ 分 ３ 题 ４ 分 ５ 题 ６ 分

『说明』 上述考情概况依据中级职称经济法考试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考生回忆题目统计，
卷Ⅰ、 卷Ⅱ分别指代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

考点 考频指数 考查角度

经济法概述 ★ （１）经济法渊源； （２）经济法主体

民事法律行为 ★★★ （１）概念； （２）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３）撤销权

代理 ★★ （１）不得代理的情形； （２）代理终止

仲裁 ★★★ （１）适用范围； （２）仲裁协议的效力； （３）仲裁程序； （４）仲裁的原则

诉讼管辖 ★★★ （１）地域管辖； （２）协议管辖； （３）共同管辖

诉讼程序 ★★★ （１）审判监督程序； （２）一审简易程序； （３）一审普通程序； （４）二审程序

诉讼时效 ★★★ （１）诉讼时效中止、 中断； （２）概念； （３）适用情形

本章新增“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 其他内容无实质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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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概述★∗

扫 我 解 疑 难

（一）经济法的渊源

经济法的渊源指经济法律规范借以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经济法的渊源如表 １－１ 所示。

表 １－１　 经济法的渊源

经济法渊源 制定机关 示例

宪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

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

法规

行政法规 国务院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地方性法规
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
《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

规章

部门规章
国务院各部、 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审

计署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
《企业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地方政府规章 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民政府
《山东省绿色建筑促进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

令第 ３２３ 号）

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

国际条约、 协定 － 同盟条约、 边界条约、 通商航海条约等

【知识点拨】 效力等级：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同级地方政府规章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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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１·单选题】 （２０１１ 年改）下列各项

中， 属于行政法规的是（　 ）。
Ａ． 财政部制定的《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

督管理办法》
Ｂ． 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

管理条例》
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Ｄ．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

的《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解析 本题考核经济法的渊源。 行政法

规的制定机关是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 选

项 Ｂ 当选。 选项 Ａ 属于部门规章； 选项 Ｃ 属于

法律； 选项 Ｄ 属于地方性法规。 答案 Ｂ
（二）经济法主体

１ 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经济法主体， 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享

有一定权利、 承担一定义务的当事人或参

加者。
２ 经济法主体的种类

经济法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 企业、 事

业单位、 社会团体、 个体工商户、 农村承包

经营户、 公民等。
【例题 ２·多选题】 （２０１０ 年）下列各项

中， 可以成为经济法主体的有（　 ）。
Ａ． 政府机关 Ｂ． 各类企业

Ｃ． 非营利组织 Ｄ． 外国人

解析 本题考核经济法的主体。 经济法

主体包括： 国家机关、 企业、 事业单位、 社

会团体、 个体工商户、 农村承包经营户、 公

民等。 答案 ＡＢＣＤ

二、民事法律行为★★★

扫 我 解 疑 难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及分类

１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

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举例』 民事法律行为即： 使当事人“心

想事成”的制度， 它是行为人有意识创设的行

为， 以达到行为人预期的民事法律后果。 如

订立协议、 签订合同、 签发票据等。
另一方面， 与当事人意思表示无关、 客观

存在的事件， 如自然事件（自然灾害与意外事

件）、 社会事件（罢工、 战争）等， 不属于民事

法律行为， 属于事件。 再如拾得遗失物、 侵权

行为等， 非依当事人意思表示而产生法律后

果， 故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属于事实行为。
【例题 ３·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卷 Ｉ）根据民

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各项中， 属于民事

法律行为的是（　 ）。
Ａ． 刘某食用新鲜草莓

Ｂ． 王某与机器人对弈

Ｃ． 张某观测宇宙黑洞

Ｄ． 李某购买考试教材

解析 本题考核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选项 Ｄ 通

过订立买卖合同设立民事法律关系， 属于民

事法律行为。 答案 Ｄ
２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见表 １－２）

表 １－２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标准 类别 示例及要点

成立需几方面的

意思表示

单方法律行为
依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 如债务的免除、 放弃

权利、 委托代理的撤销、 无权代理的追认、 遗嘱行为等

多方法律行为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 如合同行

为、 发起人协议、 公司章程等。

『特例』 决议行为。 仅需依照规定的程序或方式作出， 并不要求各方的

意思表示全部一致。 如股东会决议、 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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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 类别 示例及要点

是否存在对待的

给付

有偿法律行为 如买卖、 租赁、 承揽等

无偿法律行为 如赠与、 无偿委托、 借用等

是否有法律规定的

形式

要式法律行为

①融资租赁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 金融机构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 政府采购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②票据行为是要式法律行为

非要式法律行为 如一般的买卖合同

按依存关系

主法律行为 两个彼此依存的法律行为中， 可独立存在的民事法律行为

从法律行为

两个彼此依存的法律行为中， 不能独立存在的民事法律行为， 如相对于

主合同而言，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为从法律行为。

【知识点拨】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 主法律行为无效或

消灭， 从法律行为亦无效或消灭

【例题 ４·判断题】 （２０１８ 年卷 Ｉ）甲公司

以厂房抵押向乙银行借款， 双方签订了借款

合同和抵押合同， 则抵押合同是主合同， 借

款合同是从合同。 （　 ）
解析 本题考核法律行为的分类。 签订

合同是法律行为， 其中， 借款合同是主合同，
抵押合同是从合同。 答案 ×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

１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

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包括当事

人、 意思表示及其内容。
【知识扩展】 特定法律行为还要求具备特

别成立要件， 如要式行为， 不具备特定形式

则法律行为不成立。
２ 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

（１）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①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见表 １－３）。

表 １－３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分类 标准 行为效力

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年龄： ①≥１８ 周岁；

②（１６≤Ｘ＜１８）１６ 周岁以上不满 １８ 周岁但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

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

年龄： ８≤Ｘ＜１８ 周岁

智力、 精神健康：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

的成年人

（１）有效：

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

法律行为有效；

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与其年龄、 智力

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２）效力待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法

律行为， 效力待定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年龄： ＜８ 周岁

智力、 精神健康：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

年人、 未成年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知识点拨】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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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从法人成立时产生， 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法

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一般以核准登记的

生产经营和业务范围为准。
（２）意思表示要真实。
（３）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不违背公序良俗。
【例题 ５·多选题】 （２０１９ 年卷Ⅱ）根据

《民法总则》的规定， 下列人员中， 属于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有（　 ）。
Ａ． 张某， ２０ 周岁， 待业人员， 不能完全

辨认自己的行为

Ｂ． 刘某， １６ 周岁， 网店店主， 以自己的

劳动收入为全部生活来源

Ｃ． 李某， １８ 周岁， 大学生， 学费和生活

费由父母负担

Ｄ． 王某， ７ 周岁， 小学生， 已参与拍摄

电视剧两部， 获酬 ３０００ 元

解析 本题考核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

力。 选项 Ａ：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

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选项 Ｂ： １６ 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

生活来源的，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选

项 Ｃ： １８ 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选项 Ｄ： 不满 ８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答案 ＢＣ
（三）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１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１）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 但是按照

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
（２）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条件

成就时生效。 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３）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当事人为自

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

件已成就； 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 视为

条件不成就。
『举例』 甲打算卖房， 问乙是否愿买， 乙

一向迷信， 就跟甲说： “如果明天早上 ７ 点你

家屋顶上来了喜鹊， 我就出 １００ 万块钱买你

的房子。”甲同意。 乙回家后十分后悔。 第二

天早上 ７ 点时， 恰有一群喜鹊停在甲家的屋

顶上。 乙赶走了喜鹊， 属于当事人为自己利

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 应视为条件已成

就， 乙应该与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２ 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１）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期限， 但是按照

其性质不得附期限的除外。
（２）附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期限

届至时生效。 附终止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期限届满时失效。

『举例』 甲、 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双方

约定 ６ 个月后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生效。 该日

期是必然会到来的， 因此， 甲、 乙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为附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３ 附条件与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别

期限是必然要到来的事实， 这是期限与

条件的根本区别。 法律行为所附期限可以是

明确的期限， 如今年 ５ 月 １ 日， 也可以是不

确定的期限， 如临终时将某物赠送某人。
【例题 ６·单选题】 （２０１８ 年卷Ⅱ）孙某与

赵某约定， 赵某若于年内结婚， 孙某将把其

名下一套房屋借给赵某使用 １ 年。 该约定的

性质是（　 ）。
Ａ． 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Ｂ． 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Ｃ． 单方法律行为

Ｄ． 不属于法律行为

解析 本题考核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选

项 ＡＢ： 期限必然会到来， 条件不一定会成

就。 赵某年内不一定结婚， 所以属于附条件

的法律行为。 选项 Ａ 错误， 选项 Ｂ 正确。 选

项 ＣＤ： 多方法律行为是指依两个以上当事人

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 本题属于

多方法律行为。 选项 ＣＤ 错误。 答案 Ｂ
（四）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１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是指欠缺法律行为

根本生效要件， 自始、 确定和当然不发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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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预期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
【知识点拨 １】 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

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知识点拨 ２】 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

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２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种类

（１）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
（２）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３）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４）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

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５）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例题 ７·判断题】 （２０１９ 年卷 Ｉ）行为人

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

事法律行为， 自法院宣告其无效时失去法律

约束力。 （　 ）
解析 本题考核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行

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答案 ×
３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

（１）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

束力。
（２）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被撤销或者确定

不发生效力后，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

的， 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

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五）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１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指可因行为人行

使撤销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撤销

而归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２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行为被撤销前， 其效力已经发生， 未经

撤销， 其效力不消灭。
３ 撤销权的行使

（１）行使方式： 撤销权人须通过人民法院

或仲裁机关行使撤销权。
（２）撤销权人对撤销权的行使拥有选择

权， 可以选择撤销或不撤销其行为。
（３）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知识点拨】 根据法律规定撤销权有行使

期限， 超过该期限不行使的， 撤销权消灭，
民法上称此期限为除斥期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撤销权消灭：
①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之日起 １ 年内、 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３ 个月内没有行

使撤销权。
②当事人受胁迫， 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

起 １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③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

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
④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 ５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权消灭。
４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种类

（１）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民法总则》第 １４７ 条 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 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２）受欺诈的。 一方以欺诈手段， 使对方

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 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予以撤销。 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 使一方

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 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
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

以撤销。
（３）受胁迫的。 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

段，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 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４）显失公平的。 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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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

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５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被依法撤销后， 法

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具有与无效法律

行为相同的法律后果。 如果撤销权人表示放

弃撤销权或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的，
则可撤销法律行为确定地成为完全有效的法

律行为。
【例题 ８·单选题】 （２０１８ 年卷Ⅰ）根据民

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行为中， 不属于可

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是（　 ）。
Ａ． 李某误以为赵某的镀金表为纯金表而

花高价购买

Ｂ． 陈某受王某胁迫与其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

Ｃ． 刘某超越代理权以甲公司的名义与乙

公司签订买卖合同

Ｄ． 孙某受蔡某欺诈与其签订买卖合同

解析 本题考核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

为。 选项 Ａ： 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
属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选项 Ｂ： 一方或

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胁迫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选项 Ｃ： 属于无权代理， 合同效力待定； 选

项 Ｄ： 一方以欺诈手段，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欺诈

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答案 Ｃ

【归纳总结】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ＶＳ 无

效民事法律行为 ＶＳ 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如

表 １－４ 所示。

表 １－４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ＶＳ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ＶＳ 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

效力
撤销前已生效， 可对抗除

撤销权人以外的任何人
当然无效， 自始无效

追认前： 已成立未生效

追认后： 有效

主体
撤销权人请求撤销， 法院

不主动干预

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可以主动宣告其

无效

善意相对人行使撤销权， 应以通知

方式行使

具体

类型

（１）重大误解的；

（２）受欺诈的；

（３）受胁迫的；

（４）显失公平的

（１）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的；

（２）违背公序良俗的；

（３）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

他人合法权益的；

（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

（５）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

示实施的

（１）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

或者代理权终止后， 仍然实施的代

理行为；

（２）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

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客观题真题精练

１． （２０１７ 年单选题）下列各项中， 属于民事法

律行为的是（　 ）。
Ａ． 陈某拾得一个钱包

Ｂ． 李某种植果树

Ｃ． 杨某与某商场签订购买机器的合同

Ｄ． 王某盗窃他人财物

解析 本题考核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

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 变

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选项 ＡＢＤ
非依意思表示产生法律后果， 都不是民事

法律行为。 答案 Ｃ
２． （２０１３ 年多选题）下列各项中， 属于民事法

律行为的有（　 ）。
Ａ． 甲商场与某电视生产企业签订购买一

批彩电的合同

Ｂ． 乙捡到一台电脑

Ｃ． 丙放弃一项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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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丁完成一项发明创造

解析 本题考核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

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 变

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选项 ＢＤ：
非依意思表示产生法律后果， 是事实行

为， 不是民事法律行为。 答案 ＡＣ
３． （２０１９ 年单选题）王某 １３ 周岁生日时， 爷爷

送其价值 １ 万元的电脑一台， 奶奶送其价值

５０ 元的棒球帽一顶。 同年某天， 王某未事

先征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将其电脑与棒

球帽分别赠送给同班同学。 下列关于王某

行为效力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赠送棒球帽的行为效力待定

Ｂ． 受赠棒球帽的行为有效

Ｃ． 赠送电脑的行为无效

Ｄ． 受赠电脑的行为效力待定

解析 本题考核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法律

行为的效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但是可以独立实施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因此赠送电

脑的行为效力待定， 选项 Ｃ 错误； 赠送棒

球帽的行为有效， 选项 Ａ 错误。 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益的行为有效， 因

此选项 Ｂ 正确、 选项 Ｄ 错误。 答案 Ｂ
４． （２０１７ 年判断题）陈某与李某约定， 在李某

结婚时， 陈某将自己的一套房屋赠与李某。
该赠与行为是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　 ）
解析 本题考核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李某

是否结婚是不确定的， 因此本题是附条

件， 不是附期限。 答案 ×
５． （２００９ 年单选题改）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无效合同的是（　 ）。
Ａ． 违反国家限制经营规定而订立的合同

Ｂ． 恶意串通， 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Ｃ． 显失公平的合同

Ｄ． 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

解析 本题考核无效法律行为。 选项 Ｃ
属于可撤销合同。 答案 Ｃ

６． （２０１８ 年多选题）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
下列行为中， 属于无效法律行为的有（　 ）。
Ａ． 张某以高于市场价 ３０％的价格将房屋

出售给李某

Ｂ． 宋某以泄露王某隐私为由， 胁迫王某以

超低价将祖传古董卖给自己

Ｃ． 甲公司代理人刘某与乙公司负责人串

通， 以甲公司名义向乙公司购买质次价高

的商品

Ｄ． ６ 周岁的王某将自己的电话手表赠与

赵某

解析 本题考核无效法律行为。 选项 Ａ
属于有效法律行为； 选项 Ｂ 属于一方以胁

迫手段，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胁迫方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选项 Ｃ 属

于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

律行为， 属于无效法律行为； 选项 Ｄ 属于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属于无效法律行为。 答案 ＣＤ

７． （２０１８ 年判断题）对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

同， 重大误解的当事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３ 个月内行使撤销

权。 （　 ）
解析 本题考核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答案 √
８． （２０１２ 年单选题）甲、 乙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４ 日签订买卖合同， ３ 月 ４ 日甲公司发

现自己对合同标的物存在重大误解， 遂于

４ 月 ４ 日向法院请求撤销该合同， 法院于 ５
月 ４ 日依法撤销了该合同。 根据《合同法》
的规定， 下列关于该买卖合同被撤销后的

效力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该买卖合同自 ２ 月 ４ 日起归于无效

Ｂ． 该买卖合同自 ３ 月 ４ 日起归于无效

Ｃ． 该买卖合同自 ４ 月 ４ 日起归于无效

Ｄ． 该买卖合同自 ５ 月 ４ 日起归于无效

解析 本题考核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被撤销的合同， 同无效合同一样， 自始没

有法律约束力。 答案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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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理制度★★

扫 我 解 疑 难

（一）代理制度基本理论

１ 代理的概念

民事主体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而使自己承担该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法律效

果的制度， 即代理。
２ 代理的特征

（１）代理人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
【知识点拨】 如行纪、 寄售等受托处分财

产的行为， 不属于代理。
（２）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独立地向第

三人进行意思表示。
【知识点拨】 如传递信息、 居间行为等非

独立地进行意思表示的行为， 不属于代理。
（３）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

理人。
【知识点拨】 如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 代表人与法人同属一个民

事主体， 代表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法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因此不存在法律后果的

归属问题， 故不属于代理。
３ 代理的适用范围

代理适用于民事主体之间设立、 变更和

终止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 依照法律规定、
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 应当

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不得代理。
如订立遗嘱、 婚姻登记、 收养子女等。

【例题 ９·多选题】 （２０１９ 年卷 Ｉ）根据民

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代理行为无效的

有（　 ）。

Ａ． 孙某受李某委托代为租赁房屋

Ｂ． 赵某受钱某委托代为购买汽车

Ｃ． 周某受吴某委托代为婚姻登记

Ｄ． 郑某受王某委托代为收养子女

解析 本题考核代理的适用范围。 依照

法律规定、 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

性质， 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不得代理。 如婚姻登记（选项 Ｃ）、 收养子女

（选项 Ｄ）等。 答案 ＣＤ
４ 代理的种类

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
（二）代理权的行使与终止

１ 代理权行使的一般要求

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

理权。 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

理权。
２ 滥用代理权

（１）自己代理： 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与自己进行民事活动。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 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

认的除外。
（２）双方代理： 同一代理人代理双方当事

人进行同一项民事活动。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

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但是被

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３）恶意代理： 代理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

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
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被代理

人合法权益的， 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

带责任。
３ 代理权的终止（见表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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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５　 代理权的终止

委托代理终止的法定情形 法定代理终止的法定情形

（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委托代理终止：

①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

②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

③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④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

⑤作为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的法人、 非法人组织终止。

（２）被代理人死亡后代理行为仍有效的情形：

①代理人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被代理人死亡；

②被代理人的继承人予以承认；

③授权中明确代理权在代理事务完成时终止；

④被代理人死亡前已经实施， 为了被代理人的继承人的利益继续代理。

【知识点拨】 作为被代理人的法人、 非法人组织终止的， 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有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法 定 代 理

终止：

①被代理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②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③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

④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例题 １０·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卷Ⅱ）甲公

司授予乙公司代理权， 委托乙公司向丙公司

采购货物。 乙公司和丙公司串通， 致乙公司

以甲公司名义购进的货物质次价高， 使甲公

司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关于甲公司损失承

担的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甲公司的损失应当由甲公司和乙公司

分担

Ｂ． 甲公司的损失应当由乙公司和丙公司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Ｃ． 甲公司的损失应当由乙公司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Ｄ． 甲公司的损失应当由乙公司和丙公司

承担按份赔偿责任

解析 本题考核代理权滥用。 代理人和

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
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答案 Ｂ

（三）狭义的无权代理

１ 狭义的无权代理的概念

狭义的无权代理， 指行为人无代理权，
并以他人名义实施代理行为， 且不构成表见

代理的情形（见（四）表见代理）。
２ 无权代理的形式

无权代理表现为三种形式： ①没有代理

权而实施的代理； ②超越代理权实施的代理；
③代理权终止后而实施的代理。

３ 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

（１）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

代理权终止后， 仍然实施代理行为， 未经被

代理人追认的， 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２）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

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 被代理人未作表

示的， 视为拒绝追认。 无权代理人实施的行

为被追认前， 善意相对人有撤销权。 撤销权

的行使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３）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

代理的， 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

担责任。
（四）表见代理

１ 表见代理的概念

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时虽为无权代理，
但是客观上， 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有理由相

信代理人拥有代理权， 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的

合理信赖， 善意相对人有权主张该无权代理

发生有权代理的效果。
２ 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１）无权代理。 即表见代理发生在无权代

理的情形下。
（２）客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有代

理权的事实和理由。 如： ①被代理人对第三

人表示已将代理权授予他人， 而实际并未授

权； ②被代理人将某种有代理权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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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 空白合同文本、
合同专用章等）交给他人， 他人以该种文件使

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并与之进行法律行为；
③代理人违反被代理人的意思或者超越代理

权， 第三人无过失地相信其有代理权； ④代

理关系终止后未采取必要的措施而使第三人

仍然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３）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 “善意”指相

对人“不知”代理人无代理权； “无过失”指相

对人尽到了交易上合理的注意义务。
３ 表见代理的效力

相对人有权主张表见代理发生有权代理

的效果。 被代理人不得以无权代理为由主张

代理行为无效。
【例题 １１·单选题】 甲为乙公司业务员，

负责某小区的订奶业务多年， 每月月底在小

区摆摊， 更新订奶户并收取下月订奶款。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 甲从乙公司辞职。 ５ 月 ３０
日， 甲仍照常前往小区摆摊收取订奶款。 订

奶户不知内情， 照例交款， 甲亦如常开出盖

有乙公司公章的订奶款收据。 之后甲携款离

开， 下落不明。 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甲的行为与乙公司无关， 应由甲向订

奶户承担合同履行义务

Ｂ． 甲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 应由乙公司

向订奶户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后， 再向甲追偿

Ｃ． 甲的行为构成狭义无权代理， 应由甲

向订奶户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Ｄ． 甲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应由乙公司

向订奶户承担合同履行义务

解析 本题考核表见代理。 根据规定，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

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相对人有

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 该代理行为有

效。 本题中， 由于合同签订人（甲）持有被代

理人（乙公司）的盖有印章的订奶款收据， 使

得相对人（订奶户）相信其有代理权， 因此构

成表见代理， 应由乙公司向订奶户承担合同

履行义务。 答案 Ｄ

客观题真题精练

１． （２０１５ 年单选题）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

下， 下 列 行 为 可 由 他 人 代 理 完 成 的

是（　 ）。
Ａ． 订立遗嘱 Ｂ． 登记结婚

Ｃ． 租赁房屋 Ｄ． 收养子女

解析 本题考核代理的适用范围。 依照法

律规定或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或民事法律

行为的性质， 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 不得代理， 如订立遗嘱、 婚姻登

记、 收养子女等。 答案 Ｃ
２． （２０１３ 年单选题）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委托

代理终止的法定情形是（　 ）。
Ａ． 代理期间届满

Ｂ． 代理人辞去委托

Ｃ． 被代理人恢复民事行为能力

Ｄ． 被代理人取消委托

解析 本题考核代理的终止。 选项 Ｃ 是

法定代理终止的情形之一。 答案 Ｃ
３． （２００９ 年判断题）甲公司长期委托张某向乙

公司购买原材料。 后因张某有过错， 甲公

司解除了与张某的委托关系， 但并未就此

事通知乙公司。 后张某仍以甲公司的名义

向乙公司购买原材料。 甲公司应对张某该

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 （　 ）
解析 本题考核表见代理。 题目中张某构

成表见代理， 合同有效， 甲公司应当对善

意第三人承担合同责任。 答案 √
４． （２００８ 年判断题）被代理人甲曾对乙表示已

将销售业务代理权授予丙， 而实际上甲并

未授权给丙。 后丙以甲的名义与乙签订货

物买卖合同， 则甲应对丙签订该合同的行

为承担法律责任。 （　 ）
解析 本题考核表见代理。 被代理人对第

三人表示已将代理权授予他人， 但实际并

未授权的， 属于表见代理。 此时被代理人

应该承担代理的法律后果。 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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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仲裁★★★

扫 我 解 疑 难

（一）仲裁与仲裁协议

１ 仲裁的概念

仲裁是指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 根据

其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所达成的协议，
自愿将该争议提交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裁判的

争议解决制度。
２ 仲裁的基本原则

（１）自愿原则： 自愿达成仲裁协议； 自愿

选择仲裁机构及仲裁员； 自行和解； 自愿调

解， 仲裁庭应予调解。
（２）以事实为根据， 法律为准绳， 公平合

理解决纠纷原则。
（３）独立仲裁原则： 仲裁组织是民间组

织， 其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 不隶属于任

何国家机关。 仲裁委员会不依附于任何机

关而独立存在， 仲裁庭依法独立裁决案件，
不受任 何 行 政 机 关、 社 会 团 体 和 个 人 的

干涉。
（４）一裁终局原则： 裁决作出后， 当事人

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 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知识点拨】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

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 当事人就该纠纷可

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也可以向人

民法院起诉。
【例题 １２·多选题】 （２０１８ 年卷 Ｉ）根据仲

裁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各项中， 属于仲裁

基本原则的有（　 ）。
Ａ． 一裁终局原则

Ｂ． 仲裁组织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原则

Ｃ． 公开仲裁原则

Ｄ． 自愿原则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的基本原则。 根据

《仲裁法》的规定， 仲裁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１）自愿原则； （２）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

准绳， 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原则； （３）仲裁组

织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原则； （４）一裁终局

原则。 答案 ＡＢＤ
３ 仲裁的适用范围

（１）适用范围： 平等主体的公民、 法人和

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

益纠纷。
（２）不能提请仲裁情形：
①与人身有关的婚姻、 收养、 监护、 扶

养、 继承纠纷。
②行政争议。
（３）不适用《仲裁法》， 由他法予以调整：
①劳动争议———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
②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

同纠纷———适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

仲裁法》
【例题 １３·多选题】 （２０１９ 年卷Ⅱ）根据

《仲裁法》的规定，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仲裁

机构受理案件范围的有（　 ）。
Ａ． 甲公司与某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

Ｂ． 李某与王某之间的承揽合同纠纷

Ｃ． 蔡某与所在单位之间劳动合同纠纷

Ｄ． 陈某与所属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

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法》的适用范围。
行政争议不能仲裁。 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

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不适用《仲裁

法》。 答案 ＡＣＤ
４ 仲裁协议

（１）仲裁协议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 口头

达成仲裁的意思表示无效。
（２）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
①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②有仲裁事项；
③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３）仲裁协议的效力。
①有效的仲裁协议： 排除法院的管辖权。
②仲裁协议独立性： 合同的变更、 解除、

终止或者无效， 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４）仲裁协议争议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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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 一方向人民法

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 人民法院受理

后， 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 但仲裁协议无效

的除外； 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

受理该起诉提出异议的， “视为放弃”仲裁协

议， 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②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

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请求仲裁委员会

作出决定， 或者请求法院作出裁定。
【知识点拨】 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

定， 另一方请求法院作出裁定的， 由“法院”
裁定。

（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仲裁协议无效：
①约定的仲裁事项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

范围的；
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
③一方采取胁迫手段， 迫使对方订立仲

裁协议的；
④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仲裁委员会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当事人可以补充

协议； 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仲裁协议无效。
【知识点拨】 仲裁委员会由当事人“选定”，

因此， 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例题 １４·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卷 Ｉ）甲公司

与乙公司签订买卖合同， 并在合同中约定了

仲裁条款， 但未选定仲裁委员会。 关于该仲

裁条款效力及适用的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

是（　 ）。
Ａ． 该仲裁条款无效

Ｂ． 该仲裁条款有效； 约定的仲裁事项发

生争议时， 由合同签订地的仲裁委员会审理

Ｃ． 当事人可以就仲裁委员会的选择签订

补充协议； 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该仲裁条款

无效

Ｄ． 该仲裁条款有效； 约定的仲裁事项发

生争议时， 由合同履行地的仲裁委员会审理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对

仲裁事项或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确的， 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 达不成补充协

议的， 仲裁协议无效。 答案 Ｃ
（二）仲裁程序

１ 仲裁的申请

申请仲裁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１）有仲裁

协议； （２）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 理由；
（３）属于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

２ 仲裁的受理

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之日起 ５ 日

内， 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 应当受理， 并通

知当事人； 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应当书

面通知当事人不予受理， 并说明理由。
【知识点拨】 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书的，

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３ 仲裁庭及其组成

（１）仲裁庭是由当事人选定或者仲裁委员

会主任指定的仲裁员组成的， 对当事人申请

仲裁的案件依仲裁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

的组织形式。
（２）仲裁庭的组成形式。
仲裁庭可以由 ３ 名仲裁员或者 １ 名仲裁

员组成。 由 ３ 名仲裁员组成的， 设首席仲

裁员。
①合议仲裁庭： 由 ３ 名仲裁员组成的仲

裁庭， 即合议仲裁庭。 合议仲裁庭设首席仲

裁员， 首席仲裁员是合议仲裁庭的主持者，
与其他仲裁员有同等的权利， 但在裁决不能

形成多数意见时， 仲裁裁决应当按照首席仲

裁员的意见作出。
②独任仲裁庭： 由 １ 名仲裁员组成。
（３）仲裁庭组成后， 仲裁委员会应当将仲

裁庭的组成情况书面通知当事人。
（４）仲裁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必须回

避， 当事人有权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回避申请：
①是本案当事人， 或者当事人、 代理人

的近亲属；
②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③与本案当事人、 代理人有其他关系，

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
④私自会见当事人、 代理人， 或者接受

５２０



当事人、 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
４ 仲裁的审理

仲裁的审理方式可以分为开庭审理和书

面审理。
（１）开庭审理。
①仲裁“应当开庭”进行。
【知识扩展】 开庭是指仲裁机构在当事人

和其他仲裁参与人的参加下， 全面审查认定

案件事实， 并依法作出裁决的活动。
②仲裁“一般”不公开进行。 当事人协议

公开的， 可以公开， 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知识扩展】 所谓不公开审理是指仲裁庭

在审理案件时不对社会公开， 不允许群众旁

听， 也不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和报道。
（２）书面审理。
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 仲裁庭可以书面

审理。
【知识扩展】 书面审理是指在双方当事人

及其他仲裁参与人不到庭参加审理的情况下，

仲裁庭根据当事人提供的仲裁申请书、 答辩

书以及其他书面材料作出裁决的过程。
５ 仲裁中的和解、 调解和裁决

（１）当事人申请仲裁后， 可以自行和解。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 可以请求仲裁

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 也可以撤回仲

裁申请。 如果当事人撤回仲裁申请后反悔的，
则仍可以根据原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２） 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 可以先行

调解。
当事人自愿调解的， 仲裁庭应当调解。

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调解达成

协议的， 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

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 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
即发生法律效力。 在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

悔的， 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３）仲裁裁决的作出。
仲裁裁决由仲裁庭作出， 如图 １－１ 所示。

独任仲裁庭审理→独任仲裁员作出仲裁裁决

合议仲裁庭审理→按多数仲裁员意见作出仲裁裁决

　 　 　 　 　 　 　 →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 按首席仲裁员意见作出裁决
{

图 １－１　 仲裁裁决的作出

（４）仲裁裁决的效力。
①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②仲裁裁决作出后， 当事人就同一纠纷，

不能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③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 另一方

当事人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

民法院申请执行。
（５）仲裁裁决的撤销。
①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６ 个月内，
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裁决：
Ⅰ． 没有仲裁协议的；
Ⅱ． 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

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
Ⅲ． 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

法定程序的；

Ⅳ． 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Ⅴ． 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

决的证据的；
Ⅵ． 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裁决行为的。
②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者不

予执行的， 当事人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

请仲裁， 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客观题真题精练

１． （２０１７ 年判断题）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

撤销或不予执行的， 当事人就同一纠纷，
不能再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或向人

民法院起诉。 （　 ）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的一裁终局原则。 仲

裁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者不予

执行的， 当事人就该纠纷可以根据双方重

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也可以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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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起诉。 答案 ×
２． （２０１７ 年单选题）下列各项中， 属于仲裁法

律制度适用范围的是（　 ）。
Ａ．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Ｂ．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

纠纷

Ｃ． 离婚纠纷

Ｄ． 行政争议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法》 的适用范围。
选项 Ａ： 平等主体的财产纠纷， 适用《仲裁

法》， 选项 Ａ 正确。 选项 Ｂ： 农业承包合

同纠纷适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

仲裁法》， 不适用《仲裁法》， 选项 Ｂ 错误。
选项 Ｃ： 属于与人身有关的婚姻、 收养、
监护、 扶养、 继承纠纷， 不能进行仲裁，
选项 Ｃ 错误。 选项 Ｄ： 行政争议不能仲裁，
选项 Ｄ 错误。 答案 Ａ

３． （２０１５ 年多选题）下列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

表述中， 符合仲裁法律制度规定的有（　 ）。
Ａ． 仲裁协议具有独立性， 合同的变更、
解除， 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Ｂ． 仲裁协议具有排除诉讼管辖权的效力

Ｃ．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 只

能请求人民法院裁定

Ｄ． 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没有约定且达不

成补充协议的， 仲裁协议无效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协议。 选项 Ｃ： 当事

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 可以请求

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

出裁定。 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
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 由“人

民法院”裁定。 答案 ＡＢＤ
４． （２０１３ 年单选题）甲、 乙签订的买卖合同中

订有有效的仲裁条款， 后因合同履行发生

纠纷， 乙未声明有仲裁条款而向法院起

诉， 法院受理了该案， 首次开庭后， 甲提

出应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解决纠纷， 法院

对该案没有管辖权。 下列对该案的处理方

式中， 正确的是（　 ）。
Ａ． 法院与仲裁机构协商解决该案管辖权

事宜

Ｂ． 法院继续审理该案

Ｃ． 法院中止审理， 待确定仲裁条款效力后

再决定是否继续审理

Ｄ． 法院终止审理， 由仲裁机构审理该案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协议。 当事人达成仲

裁协议， 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

协议， 人民法院受理后， 另一方应当在“首

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 题目中是在“首

次开庭后”才提出异议， 因此视为放弃仲裁

协议， 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答案 Ｂ
５． （２０１０ 年判断题）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买

卖合同。 合同约定： 若发生合同纠纷， 须提

交 Ａ 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后因乙公司违约，
甲公司依法解除合同， 并要求乙公司赔偿损

失。 双方对赔偿额发生争议， 甲公司就该争

议向 Ａ 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乙公司认

为， 因合同被解除， 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已失

效， 故甲公司不能向 Ａ 市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 乙公司的观点是正确的。 （　 ）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协议。 根据规定， 仲

裁协议具有独立性， 合同的变更、 解除、
终止或无效， 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本

题中， 乙公司认为合同解除使得仲裁条款

失效的观点是错误的。 答案 ×
６． （２０１７ 年多选题）根据仲裁法律制度的规

定， 下列属于无效仲裁协议的有（　 ）。
Ａ．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他人订立的仲

裁协议

Ｂ． 因一方违约而被相对人依法解除的买

卖合同中包含的仲裁协议

Ｃ． 当事人就继承纠纷约定仲裁的仲裁协议

Ｄ． 一方采取胁迫手段， 迫使对方订立的

仲裁协议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协议。 选项Ａ： 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无效。 选项 Ｂ：
仲裁协议具有独立性， 买卖合同解除， 仲裁

协议仍有效。 选项 Ｃ： 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

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协议无效。 选项

Ｄ： 一方采取胁迫手段， 迫使对方订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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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 协议无效。 答案 ＡＣＤ
７． （２０１４ 年多选题）根据《仲裁法》 的规定，

下列情形中， 属于仲裁员审理案件时必须

回避的有（　 ）。
Ａ． 是本案的当事人

Ｂ． 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Ｃ． 是本案当事人的近亲属

Ｄ． 接受当事人的礼物

答案 ＡＢＣＤ
８． （２０１５ 年单选题）根据仲裁法律制度的规

定，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依法应撤

销情形的， 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一定

期间内， 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该期间为（　 ）。
Ａ． １０ 日 Ｂ． １５ 日

Ｃ． ６ 个月 Ｄ． ２ 年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程序。 当事人申请撤

销裁决的， 应当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６ 个

月内提出。 答案 Ｃ
９． （２００９ 年单选题）根据《仲裁法》 的规定，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法定应撤

销情形的， 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 ６
个月内向法定机构申请撤销裁决。 该法定

机构是（　 ）。
Ａ． 当事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Ｂ． 当事人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Ｃ． 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Ｄ． 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程序。 当事人提出证

据证明裁决有依法应撤销情形的， 可在收

到裁决书之日起 ６ 个月内， 向仲裁委员会

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答案 Ｄ

１０． （２０１６ 年判断题）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

裁决有依法应撤销情形的， 可在收到裁决

书之日起 １ 年内， 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

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　 ）
解析 本题考核仲裁程序。 当事人提出

证据证明裁决有依法应撤销情形的， 可

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６ 个月内， 向仲裁

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裁决。 答案 ×

五、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扫 我 解 疑 难

　 　 （一）诉讼管辖

民事诉讼中的管辖， 指各级人民法院之

间和不同地区的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

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１ 地域管辖

（１）一般地域管辖： 实行“原告就被告”
原则。

①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

不一致的， 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知识点拨】 公民的住所地是指该公民的

户籍所在地； 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

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满 １ 年的地方， 但公

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
②对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③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 经常居

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 各该人民

法院都有管辖权。
（２）特殊地域管辖（见表 １－６）。

表 １－６　 特殊地域管辖

纠纷类型 管辖法院

合同纠纷 合同履行地

保险合同纠纷 保险标的物所在地

（１）财产保险： 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运输中的货物，

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 运输目的地、 保险事故发生地；

（２）人身保险： 被保险人住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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